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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主城区燃气安全咨询服务合同 

甲方：常州市市政工程管理中心 

乙方：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甲、乙双方根据项目编号 ZC2022010的常州市燃气企业运行安全咨询服务采

购项目竞争性磋商采购结果及磋商文件的要求,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购销合同： 

一、服务内容 

1.为采购人对燃气企业供气安全隐患排查提供咨询及技术支持服务。 

配合采购人按照燃气主管部门对燃气企业安全生产检查的职责要求，每季度

对在常州市天宁区、钟楼区、新北区经营的燃气企业运行安全情况，特别是开展

燃气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燃气管道更新改造工作情况进行检查，现场查看

燃气设施运行管理情况和企业相关管理资料，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法规及

各级文件落实、各项专项整治要求落实、材料报送、日常检查及隐患整改、应急

演练、培训宣传等情况。配合采购人对瓶装液化气企业送气服务人员、车辆等配

送服务的违规事项进行抽查,做好记录。 

配合采购人通过用户端实地检查，重点核实液化石油气经营者是否具有燃气

经营许可证；液化石油气供气企业在常州市智慧燃气监管平台中录入的用户信

息、气瓶配送、供用气合同、入户安检等信息是否及时、准确、规范。 

2.配合采购人对液化石油气居民用户的用气安全隐患排查，以及对使用瓶装

液化气的餐饮场所和工厂、学校、医院、养老院、建筑工地食堂、集贸市场、民

宿、农家乐等用气场所（非居民用户）的用气安全隐患排查。 

3.需要配合采购人检查的对象及频率： 

序号 服务名称或类别 数量（户） 单位 频次（轮/年） 

1 燃气企业安全管理 11 户 1 

2 非居民用液化气户 2000 户 1 

3 液化气居民户 10000 户 1 

4 天然气场站 20 座 4 

5 天然气管网 抽查高、中、

低压现状管道

道 

 4 

6 LPG 储配站 8 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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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供应点 70 座 1 

8 加气站 11 座 2 

9 

委派  王大庆 、彭方超   两人为常驻人员（其中 王大庆  的职

称为： 工程师 ，证书号为 ZJZ051-2018 ，燃气相关专业中级以

上职称） 

二、检查要求 

1.配合采购人检查人员名单必须是响应文件中承诺的人员，每季度配合检查

的人员每次不得少于 2名，配合采购方进行重大节假日检查、专项安全检查、临

时性突击检查等工作时不少于 4 人。2.供应商成交后 10 个工作日内应出具全年

工作整体计划，包括但不限于人员配备等总体计划，每季度第一月中旬前应出具

每季度工作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具体时间节点，配合检查的服务内容，服务

人员名单，服务人员分工，文本上报和审查时间等计划，相关计划需采购方认可

后，方可按照计划严格开展配合运行检查服务工作。 

3.每季度配合检查结果形成一份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原始检查表、照片、整

改建议、复查表和检查报告等。每次配合检查结束后，供应商应于 5 个工作日内

提交配合检查结果报告。 

4.后一轮配合检查对上一轮检查中发现隐患的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复核，并增

加复查记录，形成闭环管理。 

5.采购方提供入户安全检查的系统软件和打印设备。 

三、合同金额 

本合同的总金额(大写)为 捌拾玖万陆仟元 人民币，分项价格详见乙方提交

的磋商报价表。 

四、服务时间和地点 

本合同服务时间：合同签订后一年；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 

五、付款 

（1）合同签订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的 10%作为预付款； 

（2）剩余合同金额按季度付款，每季度成果通过采购人审查后 15 个工作日

内拨付本季度费用。 

六、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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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确定，按以下标准和方式对乙方的工作成果进行验收 ： 

1.乙方向甲方交付的服务成果交由甲方组织审查； 

2.审查完毕后乙方应于 10 日内整改到位。否则不予支付当期费用（不计利

息）。如审查不合格或者在 10日内未完成整改的，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 

七、甲方权利义务 

1.乙方未按照服务要求配合甲方检查工作，甲方要求乙方限期整改； 

2.本合同要求配合检查内容的最终成果文件需经甲方审查验收和确认； 

3.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审查组的意见进行补充、修改、完善，直至通过审

查； 

4.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不称职的工作人员； 

5.甲方有义务提供需要检查单位的基本信息及联系方式，并为乙方进行安全

咨询工作提供必要的协助； 

6.甲方应及时按照合同进行付款。 

7．甲方提供位于竹林新村 3幢 501室、5幢丁单元 302室、10幢甲单元 302

室，翠竹新村 78幢戊单元 101室的 4处房屋，提供办公和住宿场所(不含内部设

施)，水、电费等由乙方自理。 

八、乙方权利义务 

1.配合甲方按《江苏省城镇燃气安全检查标准》等相关标准和规定进行安全

检查提供咨询服务，严格审核成果文件，并按规定的进度、质量交付成果文件； 

2.根据甲方要求及时派遣检查人员进行工作配合； 

3.委派相关专业的咨询服务人员参加成果文件的审查、协调会议，并及时完

善成果文件； 

4.对甲方、被检查单位提出的成果文件中存在的问题，应及时提出处理意见

或解决方案； 

5.乙方有义务在约定时间内完成工作任务，并提交相应的成果文件； 

6.严守工作中知悉的甲方及燃气企业的经营发展、财务状况、经营业绩、技

术水平等商业秘密； 

7.乙方应严格遵守廉洁自律若干规定，不得收受被服务单位的礼物及有价证

券，不得接受被服务单位的宴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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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乙方所有参加服务的工作人员的安全责任自负。 

九、合同纠纷处理 

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纠纷，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提请常州

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十、合同生效及其它 

本合同经甲方、乙方、见证方三方签字盖章生效。如有变动，必须经甲方、

乙方协商一致。本合同一式七份，甲方、乙方各执贰叁份，见证方执壹份。 

十一、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包括 

1、合同格式及条款； 

2、磋商文件和乙方的响应文件； 

3、成交通知书； 

4、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必要文件。上述合同文件内容互为补充，如有不明

确，由甲方负责解释。 

甲    方: 常州市市政工程管理中心   乙    方: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签定日期：                         签定日期：2023年 7月 5日 

 

见 证 方：江苏中冠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单位盖章： 

 

 

 

 

 

 

 


